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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个人资料保护法要述

熊爱卿

（铭传大学 科技法律学系，台湾 台北１０５）

摘　要：个人资料保护是落实资讯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最重要事项之一。经过从１９９５年８月制定公布“电脑处理个

人资料保护法”，到２０１０年４月大幅修订的漫长历程，台湾个人资料保护的努力，终于有了进一步的成果。然而，

新修订的法律仍没能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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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台湾大法官会议”第６０３号解释。本号解释，为大法官首度明白采用“资讯隐私权”之用语。由于并未使用德国法上“资讯自决

权”之用语，内容上则将隐私权和个人资讯为连结，似乎与美国法上隐私权概念有所不同，台湾学者对此号解释内容有不同的解读。

②　以下经作者整理，详细立法沿革可参考：“立法院公报”第８３卷第４５期，第１２５页；许文义：《个人资料保护法论》，三民书局，２００１年，

第９４９５页；李震山：《〈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之回顾与前瞻》，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１４期，第３５３８页；刘佐国：《我国个人资料隐私

权益之保护－论〈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之立法与修法过程》，律师杂志，第３０７期，第４２５１页。

个人资料，意味着可以辨识出特定个人的讯息。在资通讯科技飞跃进步的今日，人己往来的平台与机会

日益遽增，与个人有关的资讯，因着这样的科技媒介，大量地在各种场合或媒体出现。最早由沃伦（Ｗａｒｒｅｎ）

和布南戴斯（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１８９０年提出了主张个人应有保留其独处不受外界侵扰的权利（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的隐私权概念，其中涉及资讯隐私部分，重在“个人自主控制个人资料”，亦即，“保障人民决定是否揭

露其个人资料、及在何种范围内、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向何人揭露之决定权，并保障人民对其个人资料之使

用有知悉与控制权及资料记载错误之更正权。”①在具体实践上，单靠一己私力便显得日益困难，面对科技发

展与应用之迅速，非使用者本身所能充分掌握其所面对权利侵害的实际情况和改善有必要透过法律机制予

以确保。这其中，个人资料保护法制即是落实资讯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最重要机制。台湾早在１９９５年８月即

制订公布“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然而该法沉寂多年并未受到重视；直到近几年陆续发生个人资料大量

外泄事件，才引发政府和民众的关切，该法却已显得无法因应时代所需，在多年努力和争议不止下，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７日终于三读通过新修订“个人资料保护法”。本文重在介绍作为保护个人资讯隐私重要里程碑的个人

资料保护，在台湾法制上如何具体落实。从漫长的立法、修法过程与检讨，显示着法律规范面对资讯时代各

项科技应用所引发保护个人资讯隐私急迫需求的缓慢与局限，更彰显新法初立就已预示着下一波修法行动

也势在必行。

一、个人资料保护法制发展经纬

为免个人资料因电脑科技之快速发展，被政府及民间事业、团体或个人广泛之搜集、电脑处理与利用，以致

个人隐私受到不当之侵害，台湾确立了关于个人资料保护法制，其法制的演进以下述阶段性努力成果为代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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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为因应资讯时代来临，最早于１９８２年３月间成立资讯发展推动小组全面推动自动化。“法

务部”受指示研究相关法律问题后，于１９８５年底成立资讯法律问题研究小组。１９９０年９月“行政院”正

式函示“法务部”着手研拟资料保护法，在该法制定前，即先由“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研考会”）成立协调中心，邀集相关部会，参考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以下简称“ＯＥＣＤ”）八大原则，完成订

定“行政院暨所属各级行政机关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要点”①此行政命令以为过渡。

“法务部”受“行政院”指示后于１９９１年９月成立“审议小组起草委员会”，参酌外国立法例，于１９９２年５

月完成“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初稿，随即函送各有关机关及社会各界征询意见，于１９９２年８月函送“行政

院”审查。

由于前述草案初稿在行政院审查会中争议颇多，“行政院”即于１９９２年８月函交“法务部”再研商讨论，

经获各机关共识后，“法务部”于同年１１月将草案函送行政院，并经召开三次审查会完成审查，其中将内容稍

做修正，并将草案名称修正为“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以下简称“旧个资法”或“本法”），于１９９３年正式

送请“立法院”审议。１９９５年“立法院”为因应成立亚太营运中心之需要，以及为符合对外贸易中国际间对台

湾个人资料保护法制要求②之考量，即将此法列为推动亚太营运中心的优先审查法案之一，在同年７月１２

日以极快的速度表决通过，并经公布自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１日起施行。“法务部”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订定“电脑处理

个人资料保护法施行细则”共４６条，一并成为台湾个人资料保护之基本规范。

有鉴于旧个资法的诸多待改进处，２００１年起，“法务部”积极着手进行“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部分

条文之研修工作，２００２年邀请学者专家成立修法专案小组③，定期开会研讨修法事宜。２００３年５月间完成

本修正草案，同年底陈报“行政院”审查。“行政院”遂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６日以院台法字第０９３００８７４２１号函将

“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草案”以优先法案送“立法院”第５届第６会期，可惜并未能排入议程，基于法

案届期不续审，经“立法院”退回。

其后，“法务部”于２００５年将法案草案重新陈报“行政院”，经同年２月２３日“行政院”第２９２８次会议决

议通过，送请“立法院”第６届审议，可惜历经第１至第７会期，仍未能完成立法程式。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３日，“行政院”再经３０７９次会议决议通过“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草案，送请

“立法院”第７届审议。经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议”审查，其间朝野并曾针对间接搜集个人资料要求应告

知资料来源之规定，产生是否限制新闻自由的争议。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个人资料保护法”在“立法院”完

成二读，由于先前朝野协商版本中，删除媒体基于新闻报导自由，不受个资法规范之条文，加以网友对于

现行诸多网路行为是否触犯个资法之疑虑，不仅使“个人资料保护法”在预计三读之际，获得有史以来的

高度关注，也迫使“立法院”朝野党团在最短时间内，将二读程式所通过有争议的条文先行复议后，并经交

由党团协商后，将大众传播业者基于新闻报导之公益目的而间接搜集之部分，排除告知条款之适用才终

止争议。草案终于在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因应修订新法中扩大所保护客体至包括非

电脑处理之个人资料，本法案名称更改为“个人资料保护法”（以下简称“新个资法”或“新法”），于此，终于

使台湾在保障个人资料隐私并兼顾新闻自由平衡的重大法制成果展开新的里程碑。

①

②

③

“行政院”台８０法字第２４７２８号。

此乃针对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欧洲议会暨欧盟理事会关于保护个人资料的处理与个人资料自由流通（９５／４６／ＥＣ）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

４６／ＥＣ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５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第２５条规定：“会员国应规定正在处理或于传递后方为处理之个人资料，在不违反依本指令

其他规定而制订之该国法律情况下，仅限于第三国于个人资料之保护，确有相当于本指令规定之水准时，方得传递至该第三国。”时值台湾正积

极推动加入 ＷＴＯ组织，也为避免在加入 ＷＴＯ组织协商过程中，被指摘对个人资料保护不力。

笔者当时任教于新竹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即应邀参与此修法专案小组。修正草案由“法务部”研拟，参与的专家学者就各条草

案内容与文字，提供相关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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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个资法主要规范内容、特色及缺失

（一）旧个资法主要内容、特色

台湾旧个资法内容分为６章，包括总则、公务机关之资料处理、非公务机关之资料处理、损害赔偿及其他

救济、罚则与附则，共计４５个条文。其主要内容、特色在于：

１．立法目的

本法有两大立法目的，一为“避免人格权受侵害”；二为“促进个人资料之合理利用”。

２．立法原则

散布于本法关于个人资料之搜集、电脑处理、国际传递等事项所应遵循的原则，可归纳如下：（１）限制搜

集原则（本法第７条、第１８条）；（２）目的明确化原则（本法规定之特定目的）；（３）资料内容完整正确原则（本

法第４条、第１３条）；（４）限制利用原则（本法第８条、第２３条）；（５）个人参加原则（本法第７条第２款、第８

条第９款、第１８条第１款、第２３条第４款）；（６）公开原则（本法第１０条、第２１条）；（７）安全保护原则（本法

第１７条）；（８）责任之原则（本法第４章、第５章有关损害赔偿及罚则之规定）。

３．区分公务机关与非公务机关

区分公务机关与非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之搜集、电脑处理与利用，并分别设有限制其非有特定目的不得

为之规定。①

４．规范物件

目前受到个资法规范物件只有三种：第一是公务机关；第二是征信业及以搜集或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为主

要业务之团体或个人、医院、学校、电信业、金融业、证券业、保险业、大众传播业等八大行业；第三是主管机关

所指定之行业（个资法第３条第６、７款）。

５．保护客体

本法立法目的既以“避免人格权受侵害”，第３条第１款之保护客体便只针对“个人资料”。所谓“个人资

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证统一编号、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其他足资识别

该个人之资料。”法人资料及人工处理之个人资料则非本法保护之物件。② 至所谓“足资识别该个人之资料”

系指可以依凭该资料而辨识孰为资料本人之资料。实务上即认为单纯之电话号码，如未与自然人之姓名或

住址等资料连结，一般人尚无法仅以若干数位所组成之电话号码，识别该个人之身分，故非属本法所称之个

人资料。另如行动电话使用者向电信业者请求提供之受信通信纪录，上面载有发话号码、受话号码、通话种

类、通话区域、通话日期、时间等专案，系属有关发信人与受信人之社会活动之资料，应为发信人与受信人共

用之个人资料。至于电子邮寄地址，因非属“足资识别个人之资料”，即非旧个资法所称之个人资料。③

６．当事人的权利

当事人就其个人资料享有下列权利：（１）查询及请求阅览；（２）请求制给复制本；（３）请求补充或更正；（４）

请求停止电脑处理及利用；（５）请求删除。

①

②

③

本法第７条规定：“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之搜集或电脑处理，非有特定目的，并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为之：一、于法令规定职掌必

要范围内者。二、经当事人书面同意者。三、对当事人权益无侵害之虞者。”“法务部”因此会同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于１９９６年８月７日以

法８５令字第１９７４５号令发布所拟定之“特定目的”（含列举及概括专案）共计有１０１项。第１８条规定：“非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之搜集或电脑

处理，非有特定目的，并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为之：一、经当事人书面同意者。二、与当事人有契约或类似契约之关系而对当事人权益无

侵害之虞者。三、已公开之资料且无害于当事人之重大利益者。四、为学术研究而有必要，且无害于当事人之重大利益者。五、依本法第三条

第七款第二目有关之法规及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者。”

非电脑处理之个人资料，则依民法、刑法之规定予以保护。

参考“法务部”编印：《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令解释汇编》，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６２　　　
第１３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４月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１

７．配合措施

持有个人资料之公务机关与非公务机关应采取各种配合措施，以确保个人资料之正确及安全。并赋予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检查、管制与处罚等许可权。

８．法律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致当事人权益受损害者，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将负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意图营利违反

本法之行为人，须负刑事责任；非公务机关之负责人，则负有行政责任。（本法第２７条至第４１条）

（二）旧个资法之缺失

由前所述，１９９５年制订通过的“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是台湾第一个明订个人资料保护的重要法

律，不过，揆诸法案制订至今（２０１０年）已有１５年之久，制定当时，电脑使用未如现今普遍，加上网路使用尚

未兴盛①，相关的规范内容均有所局限。随着社会环境的快速变迁，各行各业资讯化发展与应用的快速１０多年

来发生无数起个人资料大量外泄情事，也引发各界积极检讨旧个资法于因应此等事件上，具有如下的重大缺

失②：

１．保护客体过于狭隘

旧个资法只将经电脑处理之个人资料纳入保护，排除人工资料，致使发生外泄或滥用情事，亦只能依民

法侵权行为之规定，请求损害赔偿，而不得适用本法追究法律责任，形成规范上的巨大漏洞。

２．所订定适用本法的非公务机关范围过于狭隘

旧个资法制订之初，为避免对民间造成过大冲击，因此仅限定征信业等八类事业或其他经指定适用之事

业、团体或个人为适用本法之非公务机关。此根本不符合各行各业均广为使用资讯科技以建立顾客或消费

者之个人资料档案之现况。尤有甚者，许多行销公司或个人更无所不用其极地搜集民众各类之个人资料，再

贩售给需要个人资料的特定使用者甚至诈骗集团，却均被排除在旧个资法定义的非公务机关而不适用，更造

成本法规范上的重大缺漏。

３．欠缺要求个人资料搜集者应告知资料本人之规范

由于本法无论是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在搜集个人资料作成档案前，仅需以适当方式公告相关事项为

已足，其既欠缺要求资料搜集前之告知当事人搜集资料之目的及资料种类等重要事项，也欠缺关于个人资料

遭揭露致侵害权益情事之告知。故而当所搜集之个人资料并非当事人所提供，当事人即不知何人在搜集其

个人资料，即使发生违法侵害权益之情事亦不自知，也无从追究责任，权益保护流于空谈。

４．欠缺设置保护个人资料专责机关之规定

目前国际趋势，有关个人资料保护事项，多由专责机关负责推动办理，如德国有联邦资料保护监察人、澳

洲成立隐私保护委员会、香港则设立隐私保护公署等。

本法适用范围所规范非公务机关，其主管机关为各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③；至于公务机关则根本

未规定由何机关负责，实务上多由该公务机关之政风单位查处。各个机关执行本法态度各异，事权无法统

一，致无法落实本法之执行，行政效率不彰。

除上述重大缺失，其他诸如仅限意图营利而违法搜集、处理或利用个人资料者始有刑事责任、本法充斥

太多不确定法律概念④，致在适用上产生诸多疑义等亦为论者所诟病。凡此都显示本法对个人资料保护需

求制度建构上有必要重新检讨。

①

②

③

④

当年也是台湾由学术网路开放迈入商业网路的新纪元。

可参刘佐国：《我国个人资料隐私权益之保护—论“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之立法与修法过程》，律师杂志，第３０７期，第４２５１页。

例如：银行主管机关为“财政部”；电信公司主管机关为“交通部”；医院主管机关为“卫生署”；学校主管机关为“教育部”。

例如：第７条第３款“对当事人权益无侵害之虞”；第８条第２款“有正当理由而仅供内部使用者”，第５款“为免除当事人…之急迫危

险”，第７款“…当事人之重大利益者”；第１２条第２款“有妨害公务执行之虞者”；第２３条第３款“……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等，实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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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个资法之修正重点与展望

新个资法强化了个人资料揭露、查询及更正等的自主控制，同时新法也采认“亚太经济合作论坛

（ＡＰＥＣ）隐私保护纲领”所揭示的预防损害、告知、搜集限制等原则纳入规范，以迎接个人资料保护全球化时

代的来临。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均应积极履行法定监督职责，以确实防制个人资料之外泄，与人民共同织起

个人资料保护网路，打造一个安全、安心与信赖的资讯生活环境。

本文综观新个资法之修正重点可归纳如下①：

１．扩大保护客体

本次修正主轴在于扩大保护客体为所有个人资料，不再限于电脑处理的个人资料，人工处理的个人资料

也都包括在内。此外，将个人资料的保护范围，扩大为包括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

……婚姻、家庭、教育、职业……联络方式、财务情况、社会活动等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之资料”。

（新法第２条第１款）

２．普遍适用主体

删除非公务机关行业别之限制，使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团体，对个人资料之搜集、处理与利用原则上

均受规范。此外，为防范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在我国领域外违法侵害国人个人资料之隐私权益，以规避法

律责任，并增订第２项，明订在我国领域外，亦有本法之适用，以填补旧法对于个人资料保护不足的缺口。

（新法第２条第８款，第５１条第２项）

３．增修行为规范

（１）特种资料之保护

本法一大重要增订，乃是参考１９９５年《欧盟资料保护指导方针（９５／４６／ＥＣ）》《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

法》第１３条及《奥地利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等外国立法例，并审酌国情与民众之认知，增列有关医疗、基因、

性生活、健康检查及犯罪前科之５种为特种（敏感性）个人资料，因其较为特殊或具敏感性，如任意搜集、处理

或利用，恐会造成社会不安或对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之伤害，原则上不得搜集、处理或利用，须符合法定要件

始得为之。（新法第６条）

（２）增订应明确告知后之书面同意规范

新法要求个人资料搜集者应于告知本法所定应告知事项后，取得个人资料本人所为允许之书面意思表

示方属合法。甚且如系特定目的外利用个人资料需当事人书面同意者，不得以概括方式取得其同意，而应另

以单独书面同意方式为之。

此规范系针对当事人同意资料搜集者，将其个人资料作与搜集目的不同之其他目的使用，因不符原先搜

集资料之特定目的，该书面同意自应特别审慎，因此，其重点有三：除其一，应特别明确告知该其他利用目的

为何及其利用范围；同时其二，应让当事人明了，特定目的外利用之同意与否，对其权益是否会发生任何影

响；其三，特定目的外利用其个人资料之书面同意，应独立作成书面意思表示。此规定是为避免该特定目的

外利用个人资料之同意与其他事项作不当联结，或被列入定型化契约之约定条款中被概括同意，而不利于当

事人，以保护当事人之权益。

（３）增订告知义务之一体适用

新法规定搜集资料时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搜集，除符合得免告知情形者外，均须明确告知当事人搜集者名

① 请并参“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草案总说明》，院总第１５７０号；“行政院”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院台法字第

０９７０００４８６９号函；“法务部”《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条文对照表》，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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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搜集目的、资料类别、利用方式、资料来源等相关事项。然而，为减少劳费起见，允许于首次对当事人为利

用时得并同告知。

（４）增订公务机关违法情事与资料错误之通知义务及补充规定

对于违反本法规定所搜集、处理或利用之个人资料，增订公务机关应主动或依当事人之请求，删除、停止

搜集、处理或利用其个人资料；搜集机关所保有之个人资料档案，因未为更正或补充致造成不正确者，如系可

归责于该搜集机关之事由，应于更正或补充后，通知曾提供利用之物件，使该资料能即时更新，避免当事人权

益受损。

（５）增订非公务机关首次行销商品时，免费提供当事人表示拒绝方式之义务

为尊重个人生活，减少不必要之干扰，对于不论是特定目的内或特定目的外之行销行为，增订该从事商

品行销之非公务机关，应于首次行销时免费提供当事人表示拒绝之方式；当事人表示拒绝接受行销时，应即

停止利用其个人资料行销，以尊重当事人有拒绝接受行销之权利。

４．网路社交行为排除个资法之适用

鉴于资讯科技及网际网路之发达，个人资料之搜集、处理或利用甚为普遍，尤其在网际网路上张贴之影

音个人资料，亦属表现自由之一部分。为解决合照或其他在合理范围内之影音资料须经其他当事人之书面

同意始得为搜集、处理或利用个人资料之不便，且合照当事人彼此间均有同意之表示，其本身共同使用之合

法目的亦相当清楚，新法特排除对于在公开场所或公开活动中所搜集、处理或利用之未与其他个人资料结合

之影音资料，不适用本法之规定，回归民法之适用。

故而，有关时下所热门在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部落格等张贴有他人合影的照片行为，如属社交活动或家庭

生活之目的范围内，依新修正通过之个资法第５１条第１项规定可排除本法适用，回归民法适用。另外，对于

在公开场所或公开活动中所搜集、处理或利用之未与其他个人资料结合之影音资料，基于便利性及合照本身

之共同使用合法目的亦甚明确，故亦排除在本法之适用范围外。然而有关人肉搜索行为等，如非属个资法第

５１条第１项社交活动或家庭生活之目的范围内，仍应依第１９条及第２０条规定为搜集、处理或利用。

至于个人资料如取自于一般可得之来源，则属于合乎个资法搜集或处理个人资料之规定。此特别有鉴

于资讯科技及网际网路之发达，个人资料之搜集、处理或利用甚为普遍，尤其在网际网路上张贴之个人资料

其来源是否合法，经常无法求证或需费过巨，为避免搜集者动辄触法或求证费时，新法特别明定个人资料取

自于一般可得之来源者，亦得搜集或处理；惟为兼顾当事人之重大利益，如该当事人对其个人资料有禁止处

理或利用，且相对于搜集者之搜集或处理之特定目的，显有更值得保护之重大利益者，则不得为搜集或处理，

仍应经当事人同意或符合其他款规定事由者，始得搜集或处理个人资料，新法即参考《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

护法》第２２８条规定，于本项增订第７款之规定。

５．平衡隐私保护与新闻自由

如前所述，本法于“立法院”三读程式时，引发朝野对新闻自由或知的权利与隐私权之冲突，如何确立其

间界限之争议。外国立法例于此已有建立其判断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侵权行为或诽谤诉讼之判例

中，以“新闻价值”（ｎｅｗｓ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和“公众人物”（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ｇｕｒｅ）为判断标准，上开二概念最终仍以“公共的

领域”，即“公共事务”或“与公共相关之事务”为必要条件，故新闻自由或知的权利与隐私权之界限，其划定标

准应在于“事”而非在于“人”，新法在第１９条第１项第６款乃将“公共利益”作为非公务机关于特定目的下，

对个人资料予以搜集和处理的合法要件之一。

６．强化行政监督

（１）加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责

由前所述，基于落实保护个人资料隐私权益之立法意旨，自宜设立专责机关为主管机关，然而新法对此

尚无规定，鉴于现今社会中个人资料已为各个行业不可或缺之资讯，上至银行、电信公司，下至私人诊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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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带店均会搜集顾客之个人资料并建立档案，成为经营该业务重要之一环，个人资料之搜集、处理或利用，与

该事业之经营关系密切，应属该事业之附属业务，本法乃规定由原各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一并监督管理与

其业务相关之个人资料保护事项。亦即，本修正条文不作有关“本法之主管机关”定义性规定，直接修正由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办理旧个资法中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相关事项。

（２）行政检查事项与程式及其救济规定

为加强防制个人资料之滥用，“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发现非公务机关违反本

法规定或认有必要时，得派员携带执行职务证明档，进入检查，如发现有违法情事，并得采取必要处分。上开

检查之许可权，并得委任所属机关、委托其他机关或公益团体执行，以发挥最大之监督效能。对“中央目的事

业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执行检查时，所采取之措施，或相关强制、扣留或复制行为，当事人如有不

服，得声明异议；并提供当事人对检查程式或相关措施，有表示不服与救济之管道。

７．导入团体诉讼协助救济

由于个人资料外泄事件里，往往受害民众甚巨，为鼓励民间公益团体能参与个人资料之保护并方便被害

民众行使本法规定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本法增订团体诉讼相关规定，藉助符合要件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

人之参与，期能发挥民间团体力量，共同推动个人资料保护工作。

然而，目前社会上公益性民间团体甚多，良莠不齐，如均可以为被害民众提起团体诉讼，恐会发生滥讼情

形，或衍生其他弊端。因此依本法规定得提起团体诉讼之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须符合本条所定要件，

始得为之。

为鼓励民众乐于利用公益团体机制，提起团体诉讼保护自己之权利，增订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接受

被害当事人２０人以上诉讼实施权之授与后，得以自己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且其诉讼标的价额超过新台

币６０万元者，超过部分免征裁判费。

８．加重及提高刑事、民事及行政责任

新个资法修正的另一大重点，在于调整刑事、民事与行政罚责任内涵。可分项说明如下：

（１）刑事责任部分

为落实本法保护个人资料之意旨，对于违法搜集、处理或利用个人资料，纵使不具有“意图营利”之主观

要件者，亦科处２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２０万元以下罚金之刑事责任，以为儆戒。至于具

有“意图营利”主观要件之恶质侵害个人资料行为，则将科处之刑责提高为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

１００万元以下罚金，以加强打击盗卖个人资料之犯罪行为。

由于科技发达网际网路使用普遍，违法搜集、处理或利用个人资料之行为，并不局限在国内始能为之。

乃增订我人民在我国领域外触犯本法之罪责，亦适用本法追究。

配合刑法新修订有关电脑犯罪之条文，将意图妨害公务机关持有个人资料档案正确性之行为，修正为非

告诉乃论。另为遏阻恶质之盗卖个人资料行为，对于意图营利而侵害个人资料者，亦修正为非告诉乃论。

（２）民事责任部分

提高基于同一原因事实应对当事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合计最高总额为新台币２亿元之限制，另增订如该

原因事实所涉利益超过新台币２亿元者，则以该所涉利益为限，以扩大保护当事人。同一原因事实造成之损

害总额逾前项金额时，被害人所受赔偿金额，不受第三项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赔偿金额新台币５００元之限

制。

（３）行政责任部分

提高对非公务机关所得科处之罚锾额度为新台币５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酌予提高是为避免罚锾数额

上限及下限偏低，无法收处罚之效。另该非公务机关有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权人，除能证明已尽防

止义务者，应并受同一罚锾之处罚，以加强其监督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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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前述，虽然台湾于个人资料保护的努力历经多年奋斗，终于在２０１０年有了进一步的成果。然而，新

修订的法律仍没能跟上科技发展脚步。因为台湾为了因应新兴资通讯科技发展：强调在“数位台湾计划”与

“行动台湾计划”配合“数位汇流”与“无间隙网路”的发展，及“随手可得的ｅ化服务”等应用趋势下，所建构的

“优质网路社会”（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ｃｉｅｔｙ，ＵＮＳ），将带入一个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及分享讯息、知

识的新世代资通讯社会，这其中大量运用感知网路（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无线射频辨识（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ＦＩＤ）、监录系统、生物辨识技术等各项科技，已带来新一波个人资料大量流通运用的不可避免的趋

势，举凡电子病历、远距医疗、犯罪监控、智慧化空间建筑、即时交通资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服务……已以沛

然不可挡之趋势，快速建构新一代的“智慧化空间”与服务，个人的身份辨识、医疗记录、交通往来讯息、消费

资讯、各种金融往来资讯载体与日常生活层面应用的异类结合……凡此都造成个人资讯被大量运用与流通，

资料本人却被蒙在鼓里，其所引发个人资料保护上的重大冲击，实已非昔日挑战能同日而语。何况，在一个

世界畅行无阻的虚拟网路的推波助澜下，个人资料被滥用、个人权益被侵害的程度更是难以想象，面对此新

科技发展一刀两刃的本质，社会各界实应更谨慎检讨其中利弊，不宜冒进！国家更应预想相关的权益保障机

制，以免日后科技基础建设都已建构完成后已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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